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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意见回复之专项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相关审核意见，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独立财务顾问”）就河南思维自动化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思维列控”）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审

核意见中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核。（本核查意

见中的简称与《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问题一、请申请人补充披露上市公司在备考合并报表中对于本次交易分步实

现企业合并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说明】 

一、思维列控通过分步方式收购蓝信科技100%股权属于多次交易形成非同

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2018年4月，思维列控以8.82亿的价格现金收购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SFML、

南车华盛、张华、赵建州合计持有的蓝信科技49%股权；本次交易中，思维列控

以15.3亿的价格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赵建州、西藏蓝信

持有的蓝信科技51%股权，对应蓝信科技整体估值为30亿元。上述无关联关系第

三方均指思维列控收购蓝信科技股权前的身份属性，不考虑本次交易完成后赵建

州将作为思维列控关联方的影响。 

鉴于两次交易的对手方均为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且不属于一揽子交易，因

此思维列控分步取得蓝信科技控制权属于多次交易形成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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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了更好体现重组交易完成后思维列控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此次备考合

并财务报表假设两次交易均在备考报告期期初完成。 

二、思维列控分步收购蓝信科技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其合规性 

1、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规定，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

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通过

多次交换交易分步实现的企业合并，合并成本为每一单项交易成本之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4号》规定，企业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

应当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

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 

根据上述规定，合并报表中前次收购股权的公允价值在本次交易购买日需重

新计量，并据此计算合并商誉，具体如下： 

多次交易形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商誉=合并成本（本次收购蓝信科技

51%股权价格+蓝信科技49%股权于本次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购买日蓝信科技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2、具体会计处理过程 

（1）思维列控收购蓝信科技49%股权时的具体会计处理 

思维列控于2018年4月完成对蓝信科技49%股权收购，由于收购蓝信科技

49%股权后不能对后者实现控制，所以此时不能纳入合并报表，但在完成交易后，

思维列控向蓝信科技委派1名董事，对蓝信科技能够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此时长

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思维列控实际报表已根据蓝信科技各月经适当

调整后的净利润按持股比例确认了投资收益。由于本次备考合并报表假设思维列

控购买日为2017年1月1日，且49%股权收购也于当天完成，所以未体现投资收益。 

（2）思维列控收购蓝信科技51%股权时的具体会计处理 

①思维列控收购蓝信科技49%股权在本次交易购买日的公允价值及相应的

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在合并财

务报表中，应当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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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由于思维列控收购蓝信科技51%股权的价格系

以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对交易标的的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经交易

双方友好协商确定的，价格公允。因此，在本次交易的购买日，思维列控前次收

购蓝信科技49%股权的公允价值参考思维列控收购蓝信科技51%股权的作价作

为公允价值调整依据，据此计算思维列控前次收购49%股权于本次交易购买日的

公允价值应为14.7亿元，其差额5.88亿元应计入当期投资收益。由于假设两次交

易均在在备考报告期初完成，备考合并时将相应差额计入期初所有者权益，亦未

体现投资收益。 

②在本次交易购买日，思维列控备考报表商誉的确认 

备考报表中，思维列控通过两次交易形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所确认的商

誉=合并成本（本次收购蓝信科技51%股权价格+蓝信科技49%股权于本次交易购

买日的公允价值）－购买日蓝信科技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15.3亿元+14.7亿元

-5.2亿元=24.8亿元。 

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在蓝信科技51%股权实际交割时，思维列控

将以实际购买日蓝信科技可辨认净资产价值和本次交易作价确定实际购买日的

商誉价值。 

三、提请投资者关注思维列控2018年可能确认较大金额的非经常性损益，及

由此导致公司业绩呈现较大波动的风险 

根据目前交易进度，本次交易可能于2018年年底前完成交割。根据上述会计

处理方式，在本次交易购买日，思维列控前次收购蓝信科技49%股权的账面价值

需参考本次交易作价进行调整，并会确认较大金额的投资收益（按照备考假设测

算的数值为5.88亿元，实际金额将于购买日具体测算），导致思维列控2018年投

资收益及净利润同比出现较大幅度增加，业绩可能呈现较大波动：包括2018年净

利润相较2017年大幅增加，以及2019年净利润较2018年又大幅下降的情形。提请

投资者关注，该等投资收益及净利润的增长并非源自思维列控主营业务积累，属

于非经常性损益；该等业绩增长系因公司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式所致，不具有可持续性。上述因素导致的业绩波动亦非公

司实际经营状况大幅变动所致，思维列控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经营状况良

好，主营业务预计仍将保持稳定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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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过程及核查意见】 

1、查阅《企业会计准则》、交易各方签署的《意向书》、《股权购买协议》、

思维列控信息披露公告，并经访谈赵建州以及西藏蓝信负责人，对思维列控分步

收购蓝信科技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其合规性进行了核查。 

2、访谈思维列控实际控制人，财务总监，两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查阅交易

相关备忘录、交易协议，交易对方出具的声明与承诺等文件，对两次交易的独立

性、作价合理性、公允性进行分析核查。 

3、查阅两次交易作价相关资料、备考报告、评估报告、市场案例等文件，

对蓝信科技商誉的计算过程、金额和确认依据合理性、谨慎性进行分析核查。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思维列控修订后的备考合并报表中对于本次交

易分步实现企业合并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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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并购重组审核

委员会审核意见回复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协办人：                                                   

          陈 涛            包桉泰           萧大成 

 

 

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万里           赵 龙         刘诗娇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